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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致：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于2020年6月23日出具了《广

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以及《广东华商律

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2020年7月24日出

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于2020年11月3日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仕净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2020年11月30日出具了《广

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于2020年12月25日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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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2021年1月11日下发《关于苏州仕净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问询问题清单》（以

下简称“《问询问题清单》”），本所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创业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

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问询问题

清单》涉及的有关事宜进行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

律意见书（四）》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

事项，则以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

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有差异的，或者前述《法律意见书》《律

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特别说明外，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

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作出的声明及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基于上述前提，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

查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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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问询问题清单》相关问题的说明和回复

一、 问题十

发行人与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发生设备采购合同纠纷，涉及金额

490.99 万元。请发行人说明该纠纷的具体情况，发行人律师对该纠纷的法律意

见，对相关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是否足够。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回复：

（一）请发行人说明该纠纷的具体情况，发行人律师对该纠纷的法律意见

2017年 4月 19日，发行人与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

鑫宇”）签订了《废气处理设备采购合同》，徐州鑫宇向发行人采购废气处理设

备，合同约定设备总价为 908万元。合同签订之后，发行人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了全部的合同义务，但是被告徐州鑫宇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的货款 454

万元。发行人为追回上述货款，于 2020年 5月 23日向徐州市沛县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徐州鑫宇向发行人支付货款本金 454万元以及逾期利息合计人民

币 490.99万元。徐州市沛县人民法院已经受理该案件，案号为(2020)苏 0322民

初 2223号。经核查，发行人后追加了协鑫集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作为本案

共同被告，原受理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其对案件没有管辖权，已将该案件移送至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此外，经发行人申请，法院已查封徐州鑫

宇名下账户存款合计 7,176,022.53元，以及苏 C6A720号奥迪牌汽车一辆。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案件尚未了结。

本案被告为光伏行业上市公司协鑫集成（002506）的子公司。发行人提起

诉讼作为改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加强应收账款回款管理的有效措施之一，且

法院已冻结了被告的相关资金及资产，一旦发行人胜诉，预计可全额收回涉诉

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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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在上述案件合同纠纷案件中发行人作为原告胜诉的可能性很大，且

案件涉诉金额占 2020年 1-6月的营业收入比例为 2.74%、占比较小，本所律师

认为该案件不会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

等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徐州鑫宇之间的合同纠纷不会对发行

人本次发行股票并上市构成重大法律障碍。

（二）核查过程

1. 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与被告签订的业务合同及发行人履约的相关证据；

2. 取得并查阅了该案件的诉讼资料；

3. 查询本案被告徐州鑫宇以及协鑫集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公开信息

情况；

4. 就本案件情况对发行人聘请的案件代理律师进行了访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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